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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铜陵有色  证券代码：000630  公告编号：2021－017 

 

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2021年2月18日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

司”）九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将持有的赤峰金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赤峰金剑”）

1%股权通过安徽省国资委认可的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。以经中水致远资产评

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赤峰

金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水致远评报字

[2020]第020392号）为参考依据，本次股权转让比例为总股本的1%，转让底

价为1,202.4519万元人民币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19日在《中国证

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公司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9）。 

（二）2021年3月22日，公司收到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的通知，公开挂牌

期间征得一个意向受让方承德希贵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承德希贵”），

经产权交易所审核，确认其符合受让条件。双方就转让赤峰金剑1%股权签订

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交易价格为1,202.4519万元人民币。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2021年3月24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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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4）。 

（三）2021年3月23日，公司九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放

弃赤峰金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》，公司结合实际经营

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综合考虑，放弃对王宝栋、于佐兵、赵玉明、郝

建伟、李海峰合计持有的赤峰金剑49%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王宝栋、于佐兵、

赵玉明、郝建伟、李海峰将其合计持有的赤峰金剑49%股权转让给北京大地远

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大地远通”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

年3月24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放弃赤

峰金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6）。 

二、进展情况 

2021年3月29日，经赤峰金剑全体股东表决通过，修改后的《赤峰金剑铜

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》生效。 

三、赤峰金剑股权及治理结构 

（一）赤峰金剑股权结构 

赤峰金剑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，赤峰金剑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,500 50% 

2 北京大地远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2,050 49% 

3 承德希贵商贸有限公司 450 1% 

 合计 45,000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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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公司已经与承德希贵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，公司拥有赤峰金剑股东

会51%表决权。 

（二）赤峰金剑治理结构 

《赤峰金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如下： 

第二十一条：“公司设股东会，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公司股

东会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。股东会会议，由股东按照实际出资额所占比例行

使表决权。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必须超过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三分之

二以上，方能召开股东会……”。 

第二十二条：“股东会行使以下职权：(一)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

计划；(二)选举和更换董事，选举和更换由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；决定

有关董事、监事的报酬事项； (三)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、监事会的报告，

审议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、决算、利润分配、弥补亏损方案；(四)对股东向

股东以外转让出资作出决议；(五)对增加或减少公司注册资本、修改公司章

程、发行公司债券、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

作出决议；(六)对公司分公司、子公司的设立、变更、解散、注销作出决议； 

(七)《公司法》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。上述事项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（含

本数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。” 

第二十三条：“公司设立董事会，董事成员为6名，分别由铜陵有色推荐

3人，北京大地远通2人，承德希贵商贸推荐1人，由股东会选举产生。董事任

期为三年，可连选连任。” 

第二十六条：“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；设副董事长1名。董事长和副董事

长任期3年。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人选由大地远通和铜陵有色交互推荐候选人，

首任董事长由大地远通推荐，副董事长由铜陵有色推荐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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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条：“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由5人组成，董事长、总经理各1名，

副总经理3名，副总经理可以由董事兼任。首任总经理和主管商务副总经理由

铜陵有色推荐，首任财务副总（财务负责人）由大地远通推荐，主管生产技

术副总经理向社会招聘。董事长和财务负责人由一方股东推荐，副董事长、

总经理、主管商务副总经理由一方股东推荐，每届一轮换，期满后由对方推

荐。” 

四、不合并财务报表的原因 

（一）公司不能实质控制赤峰金剑股东会 

股权变更后，赤峰金剑股东会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出席

方能召开，公司只拥有赤峰金剑股东会51%表决权。因此，公司不能实质控制

赤峰金剑股东会。 

（二）公司不能实质控制赤峰金剑董事会 

董事会改选后，赤峰金剑董事会表决事项须经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通过

方能生效，赤峰金剑董事会共6名董事，公司推荐3人，仅拥有赤峰金剑董事

会一半表决权。因此，公司不能实质控制赤峰金剑董事会。 

综上，在赤峰金剑股权变更及董事会改选后，公司不再实质控制赤峰金

剑，因此公司不能将赤峰金剑财务报表纳入合并范围。 

五、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解决硫酸销售问题。大地远通于2007年9月4日成立，是一家以资源为

核心依托的多元化投资集团，产业涵盖矿业、水电、光伏电、化工以及进、

出口贸易、股票投资等领域。目前，大地远通在内蒙古赤峰市形成120万吨缓

控释肥年产能力，对硫酸产品需求较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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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改善经营机制。赤峰金剑引进投资者大地远通和承德希贵，将有利于

促进赤峰金剑股权多元化，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，降低管理成本、提升经营

管理效率，同时有利于解决赤峰金剑硫酸出路问题，提升赤峰金剑盈利能力，

拓展公司的未来发展空间，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长远利益。 

3、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。 

（1）赤峰金剑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为参股公司，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不

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核算方法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。核算方法调整日公

司需对剩余股权投资按公允价值计量，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会产生投

资收益，依据2020年12月31日赤峰金剑报表数据（未经审计）初步测算，金

额约为23,600万元。合并日后将按照公允价值调整后的赤峰金剑报表进行权

益法核算。 

（2）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之后，铜陵有色不再合并赤峰金剑实现的销售收

入、利润总额等，母公司个别报表会确认50%的投资收益，归属于母公司利润

由原来的51%调整为50%，减少了1%。 

（3）鉴于2020年下半年赤峰金剑处于原厂停产、新厂试生产阶段，且2020

年度财务报告尚未完成审计，现以2019年赤峰金剑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，测

算不并表对公司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，全年经营业绩影响如下：营

业收入减少261,071.44万元，利润总额减少4,343.15万元，净利润减少

3,066.55万元，归母净利润减少61.33万元。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核算后，赤峰

金剑的投资损益体现在利润表的投资收益内。综合两种核算方法，对铜陵有

色合并后的经营业绩不构成实质性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赤峰金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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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 

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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